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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州市越秀区卫生健康局、广州市标准化研究院、广州市越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甫初、汪正兵、郑裕钊、叶伟文、王贺珍、陈健英、谢远玲、何仲强、黄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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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引  言

为践行党的十九大关于“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关于“发展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保障公民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提高公民健康水平，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等政策文件精神，保障居民健康，广州市积极开展健康e站建设，目前已在多个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街（镇）及单位建设健康e站，为居民提供自助健康监测、健康自我评估和健康指导等服务，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信息技术手段的出现以及居民自我健康管理意识和健康素养的提升，为进

一步将居民自我健康管理与区域医疗卫生信息平台更好地进行服务衔接，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落实居民

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赋能，打通健康管理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明确智慧健康e站的建设和管理要

求，特制定本文件，推动健康广州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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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健康 e站建设与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慧健康 e站的术语和定义、建设要求和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智慧健康 e站的建设与管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0269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管理要求

GB 37487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慧健康e站 smart health e-station
发挥街（镇）政府的主导作用及健康促进职能，依托辖区内各类资源，通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技

术指导，运用信息化技术和智能化设备，为居民提供自助健康监测、健康自我评估和健康指导等服务的

场所。

4 建设要求

4.1 总体原则

4.1.1 合理规划

根据区位条件、街（镇）类型、人口分布规模及特点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科学布局、整合资源，

合理设计，满足居民的健康管理服务功能。

4.1.2 便民高效

根据居民实际健康需求，提供的健康管理服务方便快捷，服务设施设备便于使用和管理。

4.2 选址要求

4.2.1 科学规划布局，一个街（镇）应建立一个智慧健康 e站，有条件的可根据实际需要在社区或机

团单位增加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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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宜选择人口相对集中、辐射功能较强、交通相对便利、居民方便可及的地方。

4.2.3 宜因地制宜，依托街（镇）或居委（村）服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站）、机团单位、其他可

利用物业和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智慧健康 e站。

4.3 命名和标识要求

4.3.1 命名

应统一命名，命名格式为“XX区+XX街（镇）+识别名(可选)+智慧健康e站”。一个街（镇）建设

多个智慧健康e站的，可增加识别名。

4.3.2 标识

智慧健康e站应在室外设置醒目的标牌，在室内醒目位置放置与智慧健康e站服务功能相关的必要

指引信息。智慧健康e站的标识设计可参考附录A。

4.4 场所设置要求

4.4.1 场所环境应符合 GB 37487 的要求，整体环境整洁、有序、温馨。

4.4.2 面积宜不少于 40 m2
、净高宜不低于 2.5m。

4.5 服务设施设备要求

4.5.1 应配备以下设备：

a) 可自测身高、体重、体质指数（BMI）、血压、血氧饱和度、体温等智能设备或具备上述检测

项目功能的健康管理一体机设备,设备应支持身份证识别、手机终端数据上传等功能，与区域

卫生信息平台实时数据交互，同时配有使用说明图解及注意事项；

b) 以展示健康素养知识为核心内容的宣传栏、展板或显示屏；

c) 合理配备的服务台和椅子。

4.5.2 有条件的可增加以下设备：

a) 与场所环境相匹配的疾病筛查、健康监测等设备及自动体外除颤仪；

b) 支持居民健康档案建立、家庭医生预签约、家庭医生就诊预约、检测结果查询、检测结果打印

等功能的自助终端设备。

4.6 服务内容和要求

4.6.1 健康状况自助检测服务

为居民提供自助健康检测服务，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服务：

a) 身高、体重、体质指数（BMI）、血压、血氧饱和度、体温等基础健康项目自测服务；

b) 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立及调阅服务；

c) 家庭医生预签约服务；

d) 家庭医生就诊预约服务；

e) 有条件的智慧健康 e站提供的健康风险评估、运动饮食建议等服务。

4.6.2 疾病风险自评服务（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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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专项健康自评量表等工具，针对妇女、儿童、老年人、亚健康人群、慢性病人群开展疾病风险

自评服务，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服务：

a) 妇女儿童健康自评服务（孕期体重管理、儿童生长发育预警）；

b) 生活自理能力、感知觉与沟通能力自评服务；

c) 精神状态与社会参与能力自评服务；

d) 中医体质辨识自评服务；

e)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气肿等疾病风险自评服务。

4.6.3 健康指导服务

健康指导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服务：

a) 提供以健康素养知识为核心内容的资料（如慢性病危险因素控制、传染病预防控制等）；

b) 设在医疗卫生机构及有条件的智慧健康 e站每月至少安排 2～4 次由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为居民

免费提供体检报告解读、健康处方等服务。

4.6.4 智能化服务

智能化服务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服务：

a) 依托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提供居民在智慧健康 e站的各种自检、自评信息的实时采集服务，

以及实现居民健康档案动态持续更新等服务。

b) 提供与居民手机终端实现实时交互的服务小程序，开展实时健康数据更新、健康管理自动提醒

和疾病风险监测预警等服务。

5 管理要求

5.1 制度管理

应建立智慧健康e站管理制度、工作流程、操作规范、应急预案等规章制度，实施规范化管理，同

时向居民宣传及告知智慧健康e站的服务内容、服务时间、服务流程等。

5.2 日常管理

5.2.1 明确运营机构。由依托的机构或组织负责智慧健康 e站的日常运营和管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负责技术指导。

5.2.2 人员管理。配备至少一名经过培训合格的工作人员，可由医务人员或社会工作者担任，负责收

集居民健康需求、设备使用指导、政策咨询解答、健康指导服务和其他日常管理工作。

5.2.3 设备管理。医用设备应具有国家认可的医疗器械三证（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医疗器械经

营许可证、准字号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并配有使用说明和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保修单，应通过国家认

可的相关计量检测，检测结果应满足准确测量相关健康指标的要求。应指定专门技术人员定期对设备进

行维护，保障设备正常运行。

5.2.4 信息化管理。应充分依托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实时采集居民在智慧健康 e站的各种自检、自评

信息，数据质量控制后上传并动态持续更新至居民健康档案，并同步至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智慧健康 e
站终端设备配套的信息系统应有必要的信息保密及安全措施，应满足 GB/T 20269 的要求。

5.2.5 经费保障管理。由依托的机构或组织负责智慧健康 e站运行管理所必需的人员经费和设备运行

等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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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评价与改进

5.3.1 宜设立投诉渠道与意见反馈机制，及时受理并反馈处理结果。

5.3.2 宜定期开展居民满意度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分析问题，改进服务。

附 录 A

（资料性）

智慧健康 e站标识

A.1 智慧健康 e站标识图案

智慧健康e站标识图案可参照图A.1设置，标识图案上半部分的图形可参照图A.2设置，标识图案下

半部分的文字可参照图A.3设置。

a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

图 A.1 智慧健康 e站标识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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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

图 A.2 智慧健康 e站标识图案上半部分的图形

a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

图 A.3 智慧健康 e站标识图案下半部分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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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智慧健康 e站标识颜色

智慧健康e站标识颜色可参照图A.4的色彩设置。

图 A.4 智慧健康 e站标识颜色

A.3 智慧健康 e站标识诠释

标识以e、+、木棉花、心形、手挽手等元素形象生动地串联融合，自然而活泼、灵动中不失内涵，

并以温馨、灵动为设计理念，体现了医护人员与居民构筑全民健康、居家智慧健康养老的美好画面。具

体说明如下：

a) “e”代表医、一、互联网、驿，寓意 e站以医为手段，以互联网为桥梁，将医护人员与居民

之间连接起来，同时象征本服务机构是居民健康的驿站；

b) “+”代表家、正能量、无限、医疗十字 LOGO；

c) 木棉花代表广州市，是广州市市花，是英雄之花；

d) 心形代表用心、贴心、呵护，象征医护人员积极响应全民健康号召，为居民提供用心、贴心的

全方位服务，呵护每一位居民的健康，为共建和谐健康社区作出贡献；

e) 手挽手代表医护人员和居民构成一幅水乳交融、其乐融融的温馨画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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